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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

理暂行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推进多层次、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，规范个人养

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业务，我

会研究起草了《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务

管理暂行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

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7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

个人养老金参加人可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，金

融监管部门对参与个人养老金运行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进

行监管。按照《意见》要求，为明确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投资

基金的制度安排，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

上，我会研究起草了《暂行规定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暂行规定》共 6 章 30 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《暂行规定》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

总体原则、监管自律、基金行业平台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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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基本要求。一是明确基金管理人、基金销售机构

等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的内控管理要求；二是

明确长期考核、长期评价要求；三是强调业务安全封闭运行

和资产独立性。

第三章产品管理。一是明确个人养老金可投资的基金产

品标准；二是明确个人养老金基金单设份额，在收益分配、

申购安排、产品费率等方面做出特别安排；三是对基金管理

人的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行为做出要求。

第四章销售管理与信息服务。一是明确可从事相关业务

的基金销售机构的条件要求；二是明确基金管理人、基金销

售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业务的整体职责，并对首次

投资信息提示、账户服务、宣传推介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、

投资者教育、信息查询服务以及其他相关销售服务等做出特

别安排；三是要求基金管理人、基金销售机构与基金行业平

台做好系统对接和信息交互，按时保质报送数据。

第五章监督管理。对监督管理机制做出规定。

第六章附则。明确法规施行时间。

三、需说明事项

考虑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是健全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

举措，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应稳妥起步、循序渐进、

动态拓展，根据《意见》精神，《暂行规定》对产品和机构

提出了较高要求，保障个人养老金运作安全规范，强化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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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益保护。

（一）关于个人养老金基金范围

根据《意见》分步实施、选择部分城市先试行 1 年再逐

步推开的实施安排，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阶段，拟优先纳

入最近 4 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 5000 万元的养老目标基金；

在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开后，拟逐步纳入投资风格稳定、

投资策略清晰、长期业绩良好、运作合规稳健，适合个人养

老金长期投资的股票基金、混合基金、债券基金、基金中基

金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。

（二）关于基金销售机构范围

为确保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业务的长期连续性和安全

稳定性，《暂行规定》对基金销售机构经营状况、财务指标、

公司治理、内控机制、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，并需

满足最近４个季度末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保有规模不低于

200 亿元，其中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规模

不低于 50 亿元的条件。同时，《暂行规定》允许基金管理

人及其销售子公司办理该管理人募集的个人养老金基金销

售相关业务。


